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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开办发〔2021〕3号
关于通过采购扶贫产品支持消费帮扶
的实施意见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进一步提高全县各单位的政治站位，增强采购扶贫产品的责任担当，切实促进我县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为我县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取得实效奠定坚实的基础，特制定此意见。

一、明确采购扶贫产品的单位
采购扶贫产品的单位包括县直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鼓励各单位发动民营企业、社会团体和爱心人士购买扶贫产品。
二、明确采购的扶贫产品定义
扶贫产品仅指在中国社会扶贫网《全国扶贫产品目录》中的扶贫产品,鼓励各单位优先选择浮梁县本地扶贫产品，特别是村集体产业及脱贫户生产的产品。
三、明确购买扶贫产品平台
推荐各单位在实现销售数据直连社会扶贫网的平台购买扶贫产品，重点为以下三类。一是江西消费扶贫专馆浮梁馆（地址：浮梁县朝阳东大道173号，邮政公司大楼一楼）和其他江西省大成仓经济管理有限公司授权运营的专馆、专区。二是由江西省扶贫办委托江西巴夫洛供应链有限公司打造的消费扶贫江西馆线上平台（网址：http://www.jxshfp.com/shop/home，其中“消费扶贫浮梁馆”网址：http://www.jxshfp.com/shop/store?storeID=860），可选择购买浮梁县及江西省内其他县（市、区）的扶贫产品；三是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简称“扶贫832”平台，网址：https://www.fupin832.com），可选择全国832个贫困县的扶贫产品。各单位扶贫产品采购数据将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内容，其中直连社会扶贫网的采购数据将作为重点考核内容。
四、明确购买扶贫产品包含的事项
一是落实好《工会法》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应协调统筹好本系统各预算单位预留不少于700元采购扶贫产品作为干部职工工会的福利物资发放；
二是落实单位主体责任，加大指导和监督本系统各下属单位政府采购政策支持工作，特别是有大中型食堂的教育机构、卫生医疗机构及单位机关食堂必须保证预留的采购预算优先购买消费帮扶的农副产品。
五、建立扶贫产品采购统计通报制度
为确保扶贫产品采购、助推乡村振兴落到实处，将建立统计通报制度，加强监督。各预算单位完成本年度采购工作后，将《        单位扶贫产品采购情况登记表》（见附件）、购买清单和付款凭证等证明材料报县总工会登记；县政府采购办负责统计预算单位在扶贫832平台采购数据，县扶贫办统计消费扶贫江西馆后台采购数据，县邮政公司等统计江西消费扶贫专馆浮梁馆的采购数据。登记汇总后的数据将定期通报，对执行情况较好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予以通报表扬；对政策执行不力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对执行不力的部门和单位扣减相应的当年度财政预算工作经费。
联系人：江炎超（浮梁县扶贫办），电话：15207986876
叶  湾（浮梁县总工会），电话：13879865522

附件：        单位扶贫产品采购情况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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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单位扶贫产品采购情况登记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职工人数（人）
	目标金额（元）
	采购金额（元）
	采购时间
	采购平台类型
	备注

	
	
	
	
	
	
	
	

	
	
	
	
	
	
	
	

	
	
	
	
	
	
	
	

	
	
	
	
	
	
	
	


填报人：                                           填报时间：
注：1.采购平台类型包括：A.消费扶贫专馆浮梁馆；B.消费扶贫江西馆；C.扶贫832平台；D.其他直连社会扶贫网的销售平台，选D的单位请备注平台名称。
2.每次完成采购后，请将此表报至县总工会（邮箱：630142522@qq.com）。

